
110年健康職場認證推動方案部分內容及附件修正說明 

編

號 
附件修訂內容 附件原內容 修正說明 

1. 陸、申請與審查 

二、申請方式 

(四) 申請期程：110 年 4 月 26 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29 日截止受理。 

三、審查及通知 

(一) 地方政府衛生局： 

請於 7 月 5 日、9 月 6 日、11 月

5 日、12 月 6 日前至「健康職場

認證申請系統-管理專區」，審查

轄區職場已送出申請之認證標章

自評表內容，完成是否符合自評

表通過標準之判定。 

(二) 北、中、南三區健康職場推動中

心： 

請於 7 月 9 日、9 月 10 日、11

月 11 日、12 月 10 日前至「健康

職場認證申請系統-管理專區」，

確認轄區職場已完成審核且審核

無誤。 

陸、申請與審查 

二、申請方式 

(四) 申請期程：110 年 4 月 26 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29 日截止受理。 

三、審查及通知 

(一) 地方政府衛生局： 

請於 7 月 5 日、9 月 6 日、11 月

5 日前至「健康職場認證申請系

統-管理專區」，審查轄區職場已

送出申請之認證標章自評表內

容，完成是否符合自評表通過標

準之判定。 

(二) 北、中、南三區健康職場推動中

心： 

請於 7 月 9 日、9 月 10 日、11

月 11 日前至「健康職場認證申

請系統-管理專區」，確認轄區職

場已完成審核且審核無誤。 

因應
COVID-19

疫情關

係，防疫

期間職場

積極推動

相關防疫

措施，並

以維持社

交距離的

方式來推

動健康促

進，且部

分規劃皆

延後辦

理，為此

鼓勵職

場，將申

請期限延

長至 11 月

29 日。 

 附件二、績優健康職場與推動人員評選

及表揚要點 

一、 申請期限與方式：  

(一) 申請期限：自 110 年健康職場認

證推動方案公告起至 110 年 8 月

16 日為止。 

(二) 申請方式： 

1. 本年度展延認證之職場 

請於填寫健康職場認證標章申

請資料時，於「基本資料第 17

項」勾選欲參選之獎項，並於認證

申請系統上傳申請暨推薦表電子檔

（PDF 檔）。 

2. 認證尚在有效期間且未達展延期限

附件二、績優健康職場與推動人員評選

及表揚要點 

一、 申請期限與方式：  

(一) 申請期限：自 110 年健康職場認證

推動方案公告起至 110 年 7 月 15

日為止。 

(二) 申請方式： 

1. 本年度展延認證之職場 

請於填寫健康職場認證標章申

請資料時，於「基本資料第 17

項」勾選欲參選之獎項，並於認證

申請系統上傳申請暨推薦表電子檔

（PDF 檔）。 

2. 認證尚在有效期間且未達展延期限

因應
COVID-19

疫情關

係，防疫

期間，積

極推動相

關防疫措

施，且不

遺餘力落

實職場推

動各項健

康促進工

作，營造

健康的工

作環境，

以促進員

工健康，

為此鼓勵

職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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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職場或團體代表 

請於 110 年 8 月 16 日以前（以

郵戳為憑），將「申請暨推薦表紙本

與電子檔（PDF 檔）」郵寄至認證工

作秘書處以提出申請，郵寄資訊如

下： 

【地址】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295

號 22 樓 4A 

【收件人】健康職場認證工作秘書處  

鄭伊伶小姐收 

【聯絡電話】03-5751006 轉 19 

【email】cyling@mail.isha.org.tw 

 

之職場或團體代表 

請於 110 年 7 月 15 日以前（以

郵戳為憑），將「申請暨推薦表紙本

與電子檔（PDF 檔）」郵寄至認證工

作秘書處以提出申請，郵寄資訊如

下： 

【地址】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295

號 22 樓 4A 

【收件人】健康職場認證工作秘書處  

鄭伊伶小姐收 

【聯絡電話】03-5751006 轉 19 

【email】cyling@mail.isha.org.tw 

 

申請，將

申請期限

延長至 8

月 16 日。 

1 附件一、健康職場認證申請資料內容

（請職場至健康職場認證申請系統申

請） 

◎基本資料 

6.行業

別： 

(1)農林漁牧業;(2)礦

業及土石採取業; (3)製

造業; (4)電力及燃氣供

應業;(5)用水供應及污

染整治業; 6)營造工程

業; (7)批發及零售

業;(8)運輸及倉儲業 

(9)住宿及餐飲業;(10)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

業;(11)金融及保險

業;(12)不動產業; 

(13)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 (14)支援服務

業;(15)公共行政及國

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6)教育業;   (17)醫

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

業;(18)藝術、娛樂及休

閒服務業;(19)其他服務

業 

11.吸菸

與戒菸

人數
(109

男性：109 年吸菸人

數：       ；嘗試戒菸

人數：        ; 戒菸成

功人數：            

附件一、健康職場認證申請資料內容

（請職場至健康職場認證申請系統申

請） 

◎基本資料 

6.行業

別： 

 (1)農林漁牧業;(2)礦

業及土石採取業;(3)製

造業;(4)電力及燃氣供

應業;(5)用水供應及污

染整治業;(6)營造

業;(7)批發及零售

業;(8)運輸及倉儲業

(9)住宿及餐飲業;(10)

資訊及通訊傳播;(11)

金融及保險業;(12)不動

產業;(13)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14)支援服

務業;(15)公共行政及國

防、強制性社會安;(16)

教育服務業;(17)醫療保

健及社會工作服務;(1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

業;(19)其他服務業 

11.吸菸

與戒菸

人數
(108

男性：108 年吸菸人

數：       ；嘗試戒菸

人數：        ;戒菸成

功人數：         

基本資料

之行業別

更新與行

政院主計

處第十版

行業別分

類與調查

職場吸菸

與戒菸人

數與嚼檳

榔與戒檳

人數，職

場應填寫

申請前一

年度資

料，即為

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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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女性：109 年吸菸人

數：       ；嘗試戒菸

人數：        ;戒菸成

功人數：            

13.嚼檳

榔與

戒檳

人數
(109

年) 

男性：109 年嚼檳人

數：       ；嘗試戒檳

人數：        ; 戒檳成

功人數：            

女性：109 年嚼檳人

數：       ；嘗試戒檳

人數：        ; 戒檳成

功人數：            
 

年) 女性：108 年吸菸人

數：       ；嘗試戒菸

人數：        ; 戒菸成

功人數：            

13.嚼檳

榔與

戒檳

人數
(108

年) 

男性：108 年嚼檳人

數：       ；嘗試戒檳

人數：        ; 戒檳成

功人數：            

女性：108 年嚼檳人

數：       ；嘗試戒檳

人數：        ; 戒檳成

功人數：            
 

2 附件二之二：績優健康職場：健康傳播

獎申請表 

※身份類別（擇一） 

□連鎖企業：  

□1.本年度展延健康促進認證之職場 

□2.認證尚在有效期間且未達展延期

限：□108 年獲得健康促進標章 

□109 年獲得健康促進標章 

□領頭企業： 

□1.本年度展延健康促進認證之職場  

□2.認證尚在有效期間且未達展延期

限：□108 年獲得健康促進標章 

□109 年獲得健康促進標章 

□團體組織： 

是否曾獲得健康職場認證：□否  □

是，最近一次通過認證種類與年份： 

附件二之二：績優健康職場：健康傳播

獎申請表 

※身份類別（擇一） 

□連鎖企業：  

□1.本年度展延健康促進認證之職場 

□2.認證尚在有效期間且未達展延期

限：□108 年獲得健康促進標章 

□109 年獲得健康促進標章 

□領頭代表： 

□1.本年度展延健康促進認證之職場  

□2.認證尚在有效期間且未達展延期

限：□108 年獲得健康促進標章 

□109 年獲得健康促進標章 

□團體代表： 

是否曾獲得健康職場認證：□否  □

是，最近一次通過認證種類與年份：           

本附件身

分類別修

正為健康

傳播獎參

選資格單

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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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件二之四：績優健康職場第一階段書

面初審評審項目及配分 

一、各類獎項評審項目與配分（未含健

康職場永續卓越獎、健康傳播獎） 

評審項目 配分 

(五)特殊事蹟（以下兩類單

位擇一類評分） 

※參選單位若為醫療院所 

  1.若曾獲得國民健康署

健康醫院典範選拔之

獎項，依據獎項類型

給予加分，至多 5

分。典範獎(5 分)、優

良獎(3 分)、友善職場

獎(1 分)、無（0

分）。 

2.其他優良事蹟如：理

念創新、善用資

源、全員參與、永

續經營等未屬上述

各項者，則酌予加

分，至多 5 分。 

10 分 

※參選單位若非醫療院

所，若有榮獲「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教育部體育署」與

職場健康促進相關獎

項或有其他特殊推動

成果（如理念創新、

善用資源、全員參

與、永續經營等未屬

上述各項者），則酌與

給分，至多 10 分。 

(六)公部門推薦參選【加分

項目至多 2 分】 

※參選單位檢附公部門推薦

函。 

2 分 

(七)職傷中心、健康職場推

動中心、勞安中心推
1 分 

附件二之四：績優健康職場第一階段書

面初審評審項目及配分 

一、各類獎項評審項目與配分（未含健

康職場永續卓越獎、健康傳播獎） 

評審項目 配分 

(五)特殊事蹟（以下兩類

單位擇一類評分） 

※參選單位若為醫療院

所 

  1.若曾獲得國民健康

署健康醫院典範選拔

之獎項，依據獎項類

型給予加分，至多 4

分。典範獎(4 分)、

優良獎(3 分)、友善

職場獎(1 分)、無（0

分）。 

2.其他優良事蹟如：

理念創新、善用資

源、全員參與、永

續經營等未屬上述

各項者，則酌予加

分，至多 4 分。 

8 分 

※參選單位若非醫療院

所，若有榮獲「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教育部體育

署」與職場健康促進

相關獎項或有其他特

殊推動成果（如理念

創新、善用資源、全

員參與、永續經營等

未屬上述各項者），

則酌與給分，至多 8

分。 

(六)公部門推薦參選 

※參選單位檢附公部門推

薦函。 

2 分 

修正第一

階段評審

項目配

分，特殊

事蹟配分

修正為 10

分使得總

分合計為

100 分，

另將公部

門與職傷

中心、健

康職場推

動中心、

勞安中心

推薦參選

列為加分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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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參選【加分項目至

多 1 分】 

※參選單位檢附推薦函。 

二、健康職場永續卓越獎審項目與配分 

評審項目 說明 配分 

(五)特殊事

蹟 

（右欄兩

類單位擇

一類評

分） 

參選單位若

為醫療院

所，若曾獲

得國民健康

署健康醫院

典範選拔之

獎項，依據

獎項類型給

予加分。 

典範獎

(5 分) 

優良獎

(3 分) 

友善職

場獎(1

分) 

無（0

分） 

參選單位若

非醫療院

所，若榮獲

「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

署」、「教育

部體育署」

與職場健康

促進相關獎

項或有其他

特殊推動成

果則酌予加

分。 

優（4~5

分） 

良（2～

3 分） 

可（1

分） 

無（0

分） 

(六)公部門

推薦【加

分項目至

多 2 分】 

參選單位檢

附公部門推

薦函。 

2 分 

(七)職傷中

心、健康

職場推動

中心、勞

安中心推

薦參選 

【加分項

目至多 1

分】 

參選單位檢

附推薦函。 
1 分 

(七)職傷中心、健康職場推

動中心、勞安中心推

薦參選 

※參選單位檢附推薦函。 

1 分 

二、健康職場永續卓越獎審項目與配分 

評審項目 說明 配分 

(五)特殊事

蹟 

（右欄兩

類單位擇

一類評

分） 

參選單位若

為醫療院

所，若曾獲

得國民健康

署健康醫院

典範選拔之

獎項，依據

獎項類型給

予加分。 

典範獎

(4 分) 

優良獎

(2 分) 

友善職

場獎(1

分) 

無（0

分） 

參選單位若

非醫療院

所，若榮獲

「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

署」、「教育

部體育署」

與職場健康

促進相關獎

項或有其他

特殊推動成

果則酌予加

分。 

優（4

分） 

良（2～

3 分） 

可（1

分） 

無（0

分） 

(六)公部門

推薦 

參選單位檢

附公部門推

薦函。 

2 分 

(七)職傷中

心、健康

職場推動

中心、勞

安中心推

薦參選 

 

參選單位檢

附推薦函。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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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健康傳播獎審項目與配分 

評審項目 配分 

(五)特殊事蹟（以下兩

類單位擇一類評分） 

※參選單位若為醫

療院所，若曾獲

得國民健康署健

康醫院典範選拔

之獎項，依據獎

項類型給予加

分。 

典範獎(5 分) 

優良獎(3 分) 

友善職場獎(1

分) 

無（0 分） 

※參選單位若非醫

療院所，若榮獲

「勞動部職業安

全衛生署」、「教

育部體育署」與

職場健康促進相

關獎項或有其他

特殊推動成果則

酌予加分。 

優（4~5 分） 

良（2～3

分） 

可（1 分） 

無（0 分） 

(六)公部門推薦參選

【加分項目至多

2 分】 

※參選單位檢附公

部門推薦函。 

2 分 

(七)職傷中心、健康職

場推動中心、勞

安中心推薦參選

【加分項目至多

1 分】 

※參選單位檢附推

薦函。 

1 分 

 

三、健康傳播獎審項目與配分 

評審項目 配分 

(五)特殊事蹟（以下

兩類單位擇一類評

分） 

※參選單位若為醫

療院所，若曾獲

得國民健康署健

康醫院典範選拔

之獎項，依據獎

項類型給予加

分。 

典範獎(4 分) 

優良獎(2 分) 

友善職場獎

(1 分) 

無（0 分） 

※參選單位若非醫

療院所，若榮獲

「勞動部職業安

全衛生署」、「教

育部體育署」與

職場健康促進相

關獎項或有其他

特殊推動成果則

酌予加分。 

優（4 分） 

良（2～3

分） 

可（1 分） 

無（0 分） 

(六)公部門推薦參選

※參選單位檢附

公部門推薦函。 

2 分 

(七)職傷中心、健康

職場推動中心、

勞安中心推薦參

選※參選單位檢

附推薦函。 

1 分 

 

 

 


